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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计划生育协会
关于 2025 年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信息公开

一、部门专项资金清单目录

单位：万元

二、管理办法

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管理，规范资金使用程

序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三明市财政局、三明市计划生育协

会关于印发《三明市市级生育关怀行动和居委会计生协会会长补

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明财社〔2021〕13 号）等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专

项资金”），是指县级财政预算安排，用于开展农村独女户、二女

扎户女孩上大学奖励金、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保费等

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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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计划生育补助（农

村独女户、二女扎

户女孩上大学奖励

金、计生特殊家庭

住院护理补贴保险

保费）

计生协会 5.25

通过对计生困难

群众的关怀，让

计生群众优先享

受 改 革 发 展 成

果，完善利益导

向，推动社会公

平正义，密切党

群干部关系，促

进 社 会 和 谐 稳

定。

农村独女

户、二女扎

户女孩上大

学奖励金一

次性补助

1000 元；计

生特殊家庭

住院护理补

贴保险每户

投保 300 元

/户，市、县

各承担

5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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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专项经费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分配、使用和管理应当遵循统一管理、科

学分配、规范使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
第四条 县计划生育协会负责县级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并

对专项资金的使用开展跟踪监督与绩效评价。

第五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向：

用于开展农村独女户、二女扎户女孩上大学奖励金、计生特

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保费，主要通过对计生困难群众的关怀，

让计生群众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，完善利益导向，推动社会公

平正义，密切党群干部关系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第六条 农村独女户、二女扎户女孩上大学奖励金是根据各乡

镇按要求摸底公示上报的人数进行补助，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

补贴保险保费根据县卫健局确认的计生特殊家庭为其承保每户

300 元，市、县各承担 50%。

第七条县计划生育协会应当按照绩效目标对专项资金进行跟

踪监控和绩效评价，对偏离绩效目标的项目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。

第八条专项资金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和范围使用，禁止用于

一般性业务费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专项资金的支付按照财政国

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九条 专项资金使用单位应主动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

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第十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用等

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应当按

照《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对相部门

和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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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指南

1.各乡（镇）计生协会按要求上报符合奖励条件的农村独女

户、二女扎户女孩上大学名单，卫健局提供计生特殊家庭名单。

2.县计生协会汇总符合奖励的农村独女户、二女扎户女孩上

大学名单，符合承保的计生特殊家庭，向县财政申请专项资金。

四、分配结果 农村独女户、二女扎户女孩考取大学本科的一

次性补助 1000 元，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每户投保 300

元/户，市、县各承担 50%。

五、绩效评价

计划生育补助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资金总额： 5.25

财政拨款： 5.25

其他资金：

2025 年预算安排 5.25 万元，执行年限 1 年，通过对对计生困难群众的

关怀，让计生群众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，完善利益导向，推动社会公

平正义，密切党群干部关系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助学奖励金发放 45 人 45 人

计生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

贴保险 40 户
50 户

项目资金落实率 100%

时效指标 年内完成 100%

成本指标
发放助学奖励金、护理补

贴保险保费
5.25 万元

效益

指标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和谐 促进

生态效益指标

可持续影响指标 计生群众的幸福感 提高


